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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全 国 中 学 生 

戏剧 DIY 观摩比赛(北马区) 
报 名 表 格 

 

章 程 

日期：  简报 - 2010 年 7 月 11 日（星期五）时间：2pm 

  彩排 - 2010 年 7 月 30 日（星期五）时间：6pm  

    - 2010 年 7 月 31 日（星期六）时间：9am 

  观摩 - 2010 年 8 月 01 日（星期日）时间：2pm 

地点：   槟城光大五楼Ａ会议厅 ( Komtar , Auditorium A )  

主办：  Noise Performance House & 隆雪戏剧互动空间 

入场：  乐捐 RM15 

宗旨：  1. 汇聚戏剧爱好者、观摩彼此戏剧水平 

2. 推广本地戏剧创作并表扬优秀作品  

3. 通过戏剧观摩，发掘本地戏剧人才  

4. 提供戏剧爱好者在剧场演出的机会  

5. 培养本地剧场观众，让更多演艺爱好者走进剧场 

 

参赛资格：  在籍中学戏剧组或校外中学生戏剧组织 

  (13 岁至 18 岁的在籍中学生) 

参赛人数：   只限十人 

参赛队伍： 以八队为最多录取 (录取资格以主办当局收取完整报名表格为准则) 

作品时限：  20 分钟为准 

( 注 ： 每超半分钟扣一分，依此类推） 

参赛限制：  每一个单位只可以参加一个作品  

 此比赛为北马区观摩比赛。只限有两组最佳戏剧的参赛队伍将拥有参与全国中学生戏剧 

DIY 观摩戏剧比赛的资格。如获取资格的队伍未能出席，那将由下一支最佳队伍顶替。 

(最佳戏剧排名以评审团的决定为准则) 

 

评审团的决定乃是最后的决定，并不接受任何的疑问以及给予解释或理由。各奖项将由评审讨论后投票选

出，遇到票数相同时，主办当局有权作出决定，参赛队伍若提出异议将不被考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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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全 国 中 学 生 

戏剧 DIY 观摩比赛(北马区) 
参 与 队 伍 须 知 

 

1. 每支队伍限制 10 人之内。成员中必须包括 1 名导演、1 名编剧。 

2. 在戏剧 DIY 观摩比赛简明会当时：  

a. 每支队伍将给予明确指示，以便清楚了解观摩比赛流程。  

b. 此指示包括，比赛场地的条件，技术支援，彩排和比赛的时间分配和协调。 

c. 参与队伍不允许随意增设大会提供以外的设备，如；布景，道具以及特效。包括灯光和音

效器材。  

d. 参与队伍只可以增设手提式道具（自备）。 

 

3. 参赛队伍将在七天前被获通知观摩比赛的题目及道具。 

4. 队伍将被提供一个题材和 5 件道具, 导演和编剧必须把此题材和道具融入剧情。此题材和道具必须

和演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。  

5. 各队伍须知： 

a. 演出演员数量不得超过 10 人 

b. 每位演员只可以参与一个队伍 

c. 演员必须全程积极投入参与排练和创作互动。 

d. 演出主要语言是华语。（占演出中的 80% 以上为标准） 

e. 音效和造型（化妆服装等）可预先自备。 

f. 每支队伍将有一位协调员。任何询问可以通过他传达。 

6. 观摩比赛时间是 8 月 1 日（星期日）2 时-6 时。  

a. 演出时长 20 分钟，不可少过 10 分钟，超时将扣分。（ 注 ： 每超半分钟扣 一 分 ， 依此

类推 。） 

b. 演出前准备不得超过 3 分钟，演出结束离场不得超过 2 分钟，超时将扣分。（ 注 ： 每超

半分钟扣一分 ， 依此类推 。） 

c. 队伍必须观摩其他队伍的演出，除非是，演出前两支队伍必须在后台准备。 

d. 演出完毕，各队伍可参与评审交流会。 

7. 每支队伍可以决定演出形式（叙述或非叙述，肢体或其它）但是：- 

a. 现场即兴演出（没有剧本和排演过程的）不被允许 

b. 敏感课题、动作、衣着、比喻、形容、影射，不被允许。 

8. 每支队伍必须在指定时间进行彩排，迟到自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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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彩排前，每支队伍必须交上： 

a. 剧本和舞台布置图。 

b. 大会舞台监督和工作人员将执行后台工作、各队伍必须听从和配合。若队伍本身要执行，

必须获得舞台监督允许。 

10. 原则上的奖项有：- （评审可以增删） 

i. 最佳戏剧优秀奖 x 2 

ii. 最佳整体演出 

iii. 最佳导演 

iv. 最佳编剧 

v. 最佳表现男演员 

vi. 最佳表现女演员 

vii. 优秀演员 x 5 

viii. 最佳团队精神奖  

评 审 团 的 决 定 乃 是 最 后 的 决 定，并 不 接 受 任 何 的 疑 问 以 及 给 予 解 释 或 理 由。各奖

项将由评审讨论后投票选出，遇到票数相同时，主办当局有权作出决定， 参赛队伍若提出异议

将不被考量。 

11.报名截止日期：2010 年 7 月 01 日 

 

 

表格呈交方式 

 

 

1. 有兴趣参赛队伍可用电话或电邮方式联络我们，我们将把报名表格寄到你的电邮信箱。报名表格

须在 2010 年 7 月 01 日前填妥后，电邮至：noiseclub@gawab.com 

 

2. 有兴趣参赛队伍也可以把表格邮寄至： 

Noise Performance House 

H-3-4, Taman Desa Relau, Lebuh Relau 2,  

11900, Bayan Lepas, Pulau Pinang  

 

3. 报名后须在截止日期前缴交上报名费，如没在指定的限期内呈交表格及报名费，主办单位有权利

把名额转让给其他有兴趣的队伍。 

 

4. 询 问:  杨慧丝  012－452 5548  或  王涵奕 012-412 30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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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全 国 中 学 生 

戏剧 DIY 观摩比赛(北马区) 
报 名 程 序 

 

 

1. 将下列资料准备齐全： 

a. 报名表格 

b. 导演、演员及工作人员档案 

c. 编剧、导演及演员照片 （Passport Size ） 

d. 参赛队伍若想预定盒饭，请在报名表格注明数量，并连同报名费一起缴交。 

 

2. 报名费：RM 100。呈交报名费方式如下： 

a. 若以邮寄方式申请，请将报名费存入隆雪戏剧互动空间之 MBB 银行户口 

b. 户口名称 ：Persatuan Angkatan Seni Lakon Interaksi, KL & Selangor 

c. 户口号码 ：514084-342374 (Maybank) 

d. 若采用支票(Cheque)，pay 处请填：Persatuan Angkatan Seni Lakon Interaksi, KL & 

Selangor 

 

3. 若预定盒饭，请将费用总数跟报名费一同缴付 。 

 

4. 请将报名表格及收据副本寄至 ： 

 Noise Performance House 

H-3-4, Taman Desa Relau, Lebuh Relau 2,  

11900, Bayan Lepas, Pulau Pinang  

 

报 名 截 止 日 期 ：2010 年 7 月 01 日 

 

5．此观摩比赛章程若有未完善之处，本举办单位有权增删之。 

一切更动将另行通知 。 

 

 

 

 

 

 
Noise Performance House  

Address 地址:  
H-3-4,Taman Desa Relau, Lebuh Relau 2,  

11900, Bayan Lepas, Pulau Pinang   
Telephone 電話: 012-4123008  

Email 电邮: noiseclub@gawab.com  
Website 网站: http://www.NoisePerformanceHouse.com 

 

 

 


